天津市高企认定办关于2025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安排的通知
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号）（以下分别简称《认定办法》和《工作指引》）要求，现将天津市2025年度高新技术企业（以下简称高企）认定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高企申报要求
企业申请认定前无严重失信行为、未列入失信惩戒对象，各区科技局负责对申报企业进行宣传指导和服务工作，并对区内企业申报材料进行核实、汇总、推荐。
（一）申报范围
1.2022年认定，2025年应重新认定的高企（证书编号以GR2022开头）；
2.在天津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居民企业，符合《认定办法》第十一条有关规定。
（二）时间安排
常态化受理，企业当年只能申报一次，各区科技局分两批次审核推荐，截止日期分别为7月15日和9月15日，并统一报送“XX区2025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推荐表”（附件1）至天津市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河东区新开路138号512室）。
（三）材料受理
企业按照《认定办法》和《工作指引》有关要求组织申报材料。
1.滨海新区以外申报企业：市高企认定办2025年度采取电子化评审，认定前不再受理企业纸质材料。
系统申报要求：企业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http://www.innocom.gov.cn/）进行注册及申报工作，务必保证材料完整、准确、清晰。
纸件材料要求：通过认定的企业（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公告为准）请于2025年12月31日前在系统中下载申报材料，并装订成册，参考格式见附件2，书脊位置注明新认定/重新认定、企业名称、所属领域、所属区，于公告后10个工作日内报送1份纸质高企申报材料至所在区科技局，对涉密企业，须将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申报材料做脱密处理，确保涉密信息安全。各区科技局汇总后提交至天津市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2.滨海新区内企业：按经开区、保税区、高新区、其他区域进行划分，分别由所属地区科技局进行受理，具体申报要求以滨海新区高企认定工作安排通知为准。
3.各区科技局地址及联系方式见附件3。
4.企业可以选择告知承诺方式或非告知承诺方式申请。
申请方式一：告知承诺方式
企业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的，参照《科技部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关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通知》（国科发火〔2021〕362号）文件执行（适用证明事项包括“营业执照等企业注册登记证件”“专利证书等企业知识产权证件”），登录系统选择告知承诺制，打印系统生成的《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由企业法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后上传管理系统，认定后，随企业申报材料提交《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原件，不再提供适用证明事项的其他证明材料。
申请方式二：非告知承诺方式
企业选择非告知承诺制办理的，申请企业应当按要求提供有关事项需要的证明材料。
二、高企更名或重大变化
（一）申报范围
高企有效期内发生名称变更或与认定条件有关的重大变化（如分立、合并、重组以及经营业务发生变化等）的企业，应在发生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所在区科技局和市认定机构报备，按照《认定办法》规定执行。2025年高企重新认定又涉及更名或重大变化的，应先完成更名和重大变化程序。
1.简单更名
（1）《高新技术企业简单更名信用承诺书》（样式见附件2）；
（2）《高新技术企业名称变更申请书》；
（3）市场监管部门出具的核准变更通知书及其他名称变更证明文件；
（4）企业更名前后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
2.重大变化（分立、合并、重组以及经营业务发生变化）
除提交上述简单更名所需的相关材料外（提交材料（2）—（5）），其他同认定提交材料。
（二）时间安排及要求
1.时间安排
常态化受理，分批次办理，申报材料截止日期分别为：
第一批：5月30日（若企业参加本年度重新认定，建议在本批次提交）；
第二批：8月29日；
第三批：11月28日。
2.受理要求
（1）滨海新区外企业更名及重大变化纸质材料上报至所在区科技局，各区科技局对企业情况进行核实并填写汇总表（附件4），同企业纸质申报材料报送至市科技局智能科技处。
（2）滨海新区内企业按经开区、保税区、高新区、其他区域进行划分，分别由所属地区科技局进行受理。
三、高企迁入
（一）申报范围
证书在有效期内、在外省市已认定的高企整体迁移至我市的企业。
（二）时间安排及要求
外省市已认定的高企整体迁入我市的，采取常态化受理，分批次办理，由企业向所在区科技局提交以下证明材料：
（1）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2）企业迁入前、迁入后营业执照；
（3）企业简介（包括企业基本情况及搬迁情况说明）；
（4）企业原所在地清税证明；
（5）企业迁入前一年度的纳税申报表及年度审计报告。
各区科技局对迁入情况进行核实，提交关于企业迁入高企资格继续有效的申请，与企业申报材料一同报送至市高企认定机构。
四、关于财务中介机构
高企认定专项审计（鉴证）报告应由符合《工作指引》规定条件的财务中介机构出具，如实出具承诺书（样式见附件2）。企业可自行选择符合以下条件的中介机构。
（一）具备独立执业资格，成立三年以上，近三年内无不良记录。
（二）承担认定工作当年的注册会计师或税务师人数占职工全年月平均人数的比例不低于30%，全年月平均在职职工人数在20人以上。
（三）相关人员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了解国家科技、经济及产业政策，熟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有关要求。
按财政部《关于加强审计报告查验工作的通知》（财会〔2023〕15号）、《关于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上线运行的通知》（财办〔2022〕32号）要求，2022年10月1日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须上传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并申请赋码；按中国税务师协会《税务师行业涉税业务报告报备管理办法(试行)》（中税协发〔2023〕16号）要求，2023年7月1日起，经行政登记设立并加入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的税务师事务所出具的涉税业务报告，报告首页须带有经中税协信息服务平台备案的二维码。
五、关于评审专家
高企认定评审专家应符合《工作指引》规定的专家条件，在系统注册，并经过培训后，方可参加高企认定评审。
（一）系统注册
符合条件的专家，登录“天津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https://xmgl.kxjs.tj.gov.cn），进行用户注册，填写专家信息后提交至单位审核（“专家技术信息”务必选择“高新技术领域”），单位管理员使用单位用户进行审核推荐，通过后提交至市科技局，高企专家库将实行常年受理申请、定期分批公示。
（二）专家培训
市高企认定办每年组织评审专家培训会，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六、公示公告
认定报备的企业名单由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公示10个工作日。无异议的，予以备案，核发证书编号，并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公告，由认定机构向企业颁发统一印制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加盖认定机构科技、财政、税务部门公章）；有异议的，须以书面形式实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由认定机构核实处理。
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报备企业可进行随机抽查，对存在问题的企业交由认定机构核实情况并提出处理建议。
七、其他事项
1.市高企认定办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申请，不收取任何费用，不指定、不委托任何中介机构开展高企认定服务。任何机构不得以市高企认定办或市科技局指定机构的名义开展服务。
2.按照《认定办法》第十三条、《工作指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在同一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有效期内，企业累计两年未按规定时限报送年度发展情况报表的，由认定机构取消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并通知税务机关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有关规定追缴其已享受的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应于2025年5月20日前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www.innocom.gov.cn），选择企业申报-统一身份认证与单点登录平台-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统计调查-我要办理-高企发展情况-数据管理-填报。
八、联系方式
市科技局 智能科技处，022-58832971，022-58832969；
市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产业创新研究部，022-24434608。

附件：1.XX区2025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推荐表
      2.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材料参考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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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XX区2025年高新技术企业更名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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